
1                                          資料基準日: 112年 6月 30日 

證券商檢查手冊(異動版) 

一、主要業務之查核（共 8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3.1.2.4 (4)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38 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

借貸管理辦法第 15 條及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細則第 82-2條規定辦理

借券，並於市場賣出時，是

否符合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

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

未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

(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

25%？借券賣出餘額是否未

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

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

10%？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

託數量是否未超過該種有價

證券前 30 個營業日之日平

均成交數量之 30%？但證券

商因發行認售權證、指數投

資證券、營業處所經營結構

型商品與股權衍生性商品交

易業務、擔任受益憑證流動

量提供者或期貨自營商擔任

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貨造市

(4)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38 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

借貸管理辦法第 15 條及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細則第 82-2條規定辦理

借券，並於市場賣出時，是

否符合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

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

未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

(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

25%？借券賣出餘額是否未

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

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

10%？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

託數量是否未超過該種有價

證券前 30 個營業日之日平

均成交數量之 10%？但證券

商因發行認售權證、指數投

資證券、營業處所經營結構

型商品與股權衍生性商品交

易業務、擔任受益憑證流動

量提供者或期貨自營商擔任

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貨造市

111.10.11 金管證交字第

1110384444號令 

112.2.23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07911號令 

修正引用之參考法令 



2                                          資料基準日: 112年 6月 30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者等避險需求、或證券商擔

任股票造市者提供買賣報價

或避險需求之借券賣出不受

限制。 

者等避險需求、或證券商擔

任股票造市者提供買賣報價

或避險需求之借券賣出不受

限制。 

3.1.5.7 (7)證券商辦理受託買賣外國有

價證券業務所收取之手續

費： 

(7)對客戶委託買賣外國債券，

每筆交易手續費是否依成交

金額計收(非面額)，且不超

過申報證券商公會收費標準? 

 本項次下增加 2 點，

故修訂查核事項 

3.1.5.7.1 ○1對客戶委託買賣外國債券，每

筆交易手續費是否依成交金

額計收(非面額)，且不超過申

報證券商公會收費標準?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

證券管理規則第 28條 

原 3.1.5.7查核事項調

整項目編號 

3.1.5.7.2 ○2如符合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得付給買賣有關之介紹人作

為報酬： 

i.依契約付給國內外經當地國

主管機關註冊允許經營證

券業務之金融機構者。 

ii.依共同行銷業務簽訂契約給

付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者。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31條之

1 

配合法令新增查核事

項 

3.1.6.5 (5)當日沖銷交易之交割違約，

應以當日沖銷交易相同數量

部分之普通交割買賣相抵

後，按買賣沖銷後差價金額

為收取違約金上限。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證券經紀商受託契約

準則第 19條 

配合法令新增查核事

項 



3                                          資料基準日: 112年 6月 30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3.3.3.4.7 ⑦大型 IPO 案件及股票申請創

新板初次上市案件(且近一

會計年度財報有累積虧損或

純益有虧損者)，主辦承銷

商是否與發行公司及洽商銷

售投資人簽訂認購協議，並

應評估配售名單合理性、配

售數量、占當次發行股數之

比例、出售限制、繳款資

力、協議事項妥適性等？ 

⑦大型 IPO 案件之主辦承銷商

是否與發行公司及洽商銷售

投資人簽訂認購協議，並應

評估配售名單合理性、配售

數量、占當次發行股數之比

例、出售限制、繳款資力、

協議事項妥適性等？ 

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

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73-1條 

配合法令修訂查核事

項 

3.3.3.4.8 ⑧大型 IPO 案件及股票申請創

新板初次上市案件(且近一

會計年度財報有累積虧損或

純益有虧損者)，之每一認

購人實際認購數量不得超過

該次對外公開銷售數量之

20%，且掛牌時每一認購人

之總持股量應少於掛牌時已

發行股份總額之 10%。 

⑧大型 IPO 案件之每一認購人

實際認購數量不得超過該次

對外公開銷售數量之 20%，

且掛牌時每一認購人之總持

股量應少於掛牌時已發行股

份總額之 10%。 

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

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32條 

配合法令修訂查核事

項 

3.3.14.1 (1)圈購人參與已上市、上櫃公

司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全數

提出承銷，且對外公開銷售

部分全數辦理詢價圈購配售

者、股票申請創新板初次上

市案件對外公開銷售部分採

全數辦理詢價圈購或部分辦

理詢價圈購之部分、創新板

上市公司辦理轉換等具股權

(1)圈購人參與已上市、上櫃公

司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全數

提出承銷，且對外公開銷售

部分全數辦理詢價圈購配售

者及已上市、上櫃公司現金

增資發行特別股、或全數提

出洽商銷售之發行認購

（售）權證之承銷案件，是

否依台灣證券集中保管公司

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

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44條 

配合法令修訂查核事

項 



4                                          資料基準日: 112年 6月 30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性質公司債、分離型附認股

權特別股、分離型附認股權

公司債及普通公司債案件、

戰略新板興櫃公司普通公司

債案件、及已上市、上櫃公

司現金增資發行特別股、或

全數提出洽商銷售之發行認

購（售）權證之承銷案件，

是否依台灣證券集中保管公

司規定申請開設保管劃撥帳

戶，並於認購繳款時，提供

本人帳號？ 

規定申請開設保管劃撥帳

戶，並於認購繳款時，提供

本人帳號？ 

 

二、其他事項之查核（共 3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5.1.5.2.4 

 

 

 

 

 

 

 

 

 

 

 

④資訊相互運用及客戶權益保護 

Ⅰ.金控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

司間相互揭露客戶資料，或揭

露客戶資料予其他第三人時，

是否訂定保密協定，並維護客

戶資料之機密性或限制其用

途？ 

Ⅱ.金控公司及其子公司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是否向客戶揭露保

密措施？揭露保密措施及其修

④資訊相互運用及客戶權益保護 

Ⅰ.金控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各子公

司間相互揭露客戶資料，或

揭露客戶資料予其他第三人

時，是否訂定保密協定，並

維護客戶資料之機密性或限

制其用途？ 

Ⅱ.金控公司及其子公司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是否向客戶揭露

保密措施？揭露保密措施及

1.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

司自律規範 

2.本會 93.9.13 金管銀

（ 一 ） 字 第

0938011562號令 

  本會 112.1.9金管銀法字

第 11102253601號令 

 

 

 

 

修正引用之參考函令 



5                                          資料基準日: 112年 6月 30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訂內容是否以書面或電子郵件

方式通知客戶？是否另採公司

網頁、營業處所內明顯位置張

貼公告、大眾媒體公告或其他

足以由主管機關認定為已公開

揭露之方式辦理？ 

Ⅲ.除法令另有規定、經客戶簽訂

契約或書面明示同意者外，揭

露、轉介或交互運用之客戶資

料是否未含有客戶基本資料以

外之帳務、信用、投資或保險

資料？ 

Ⅳ.金控公司之子公司除依法令另

有規定者外，是否未強制客戶

與其他子公司簽訂契約，以購

買其商品或服務作為授信或提

供服務之必要條件？ 

其修訂內容是否以書面或電

子郵件方式通知客戶？是否

另採公司網頁、營業處所內

明顯位置張貼公告、大眾媒

體公告或其他足以由主管機

關認定為已公開揭露之方式

辦理？ 

Ⅲ.除法令另有規定、經客戶簽

訂契約或書面明示同意者

外，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

之客戶資料是否未含有客戶

基本資料以外之帳務、信

用、投資或保險資料？ 

Ⅳ.金控公司之子公司除依法令

另有規定者外，是否未強制

客戶與其他子公司簽訂契

約，以購買其商品或服務作

為授信或提供服務之必要條

件？ 

 

 

 

 

 

 

 

 

 

 

 

 

 

 

 

 

 

5.3.1.1 

 
(三)基金銷售及境外基金總代理之

查核 

1.基金銷售機構 

(1)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委任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證券經紀商、

銀行、信託業、人身保險業、

信用合作社、期貨經紀商、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經

本會核定之機構，擔任證券投

(三)基金銷售及境外基金總代理

之查核 

1.基金銷售機構 

(1)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委任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經紀

商、銀行、信託業、人身保

險業及其他經本會核定之機

構，擔任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之銷售機構。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

準則第 19條 

配合法令修訂查核事

項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00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00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003


6                                          資料基準日: 112年 6月 30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資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 

5.3.1.2 

 
(2)銷售機構應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 

○1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每股淨值不低於面額，

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每股淨

值不低於十元。但取得營業執

照未滿一個完整會計年度者，

不在此限。 

○2 最近二年未曾因辦理境外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

信託基金業務受本法第一百零

三條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證

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至

第四款規定、期貨交易法第一

百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

定、信託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

款至第四款、銀行法第六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或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

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規

定或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三項

規定之處分。但本會命令解除

職員職務之處分或其違法情事

已具體改善並經本會認可者，

不在此限。 

○3辦理基金銷售業務應有適足之

(2)銷售機構應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 

○1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每股淨值不低於面

額。但取得營業執照未滿一

個完整會計年度者，不在此

限。 

 

○2 最近二年未曾因辦理境外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

貨信託基金業務受本法第一

百零三條第二款至第五款規

定、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

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期貨

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規定、信託業法

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至第四

款、銀行法第六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

或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三

項規定之處分。但本會命令

解除職員職務之處分或其違

法情事已具體改善並經本會

認可者，不在此限。 

○3 辦理基金銷售業務應有適足

之業務人員，並應符合證券

1.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

準則第 20條 

2.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

員管理規則第 6條 

3.本會 98.6.6 金管證券字

第 0980019483號令 

4.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9條 

5.本會 96.5.25 金管證四

字第 0960025058號令 

 

配合法令修訂查核事

項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00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00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00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022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022


7                                          資料基準日: 112年 6月 30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業務人員，並應符合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

則所定業務人員之資格條件。 

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

人員管理規則所定業務人員

之資格條件。 

 

 


